附件

《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75%）
设计标准》修订内容

一、居住建筑体形系数和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参数限值。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参数限值“行业标准”仅规定了层数≤3层和> 4层，“地方标准”则规定了≤3层、4～8层和>9层较为合理，故除≤3层按“行业标准”规定执行外，其余4～8层和>9层按“地方标准”规定执行；“地方标准”中居住建筑体形系数S限值修订为下表并执行。
表4.1.3  采暖居住建筑的体形系数S限值
	
	建筑层数

	
	≤3层
	（4～8）层
	≥9层

	严寒地区
	0.55
	0.30
	0.28

	寒冷地区
	0.57
	0.33
	0.30


二、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权衡判断。“行业标准”采用“动态计算法”，“地方标准”采用“稳态计算法”，动态计算方法更为合理。故结合“行业标准”相对“严墙宽窗”与“地方标准”相对“宽墙严窗”的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参数限值设置原则，当建筑的体形系数和南向外窗窗墙比不满足“地方标准”要求、或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参数与“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限值要求相比均不满足时，必须按“行业标准”动态计算进行权衡判断，且必须满足“行业标准”规定的权衡判断基本要求。其余情况按“地方标准”规定执行。
三、条文修改意见
（1）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参数限值，当外窗传热系数不满足“地方标准”规定时，可加强屋面和外墙保温隔热性能，按“行业标准”参数限值执行。
（2）以下条款应按行标执行：“地方标准”第5.2.3条（对应“行业标准”第5.2.1条）、“地方标准”第5.3.2条（对应“行业标准”第5.2.8条）、“地方标准”第5.5.3条中关于多联机制冷综合系数的规定（对应“行业标准”第5.4.3条）。
（3）以下条款可按“行业标准”执行：“地方标准”第4.1.6条（对应“行业标准”第4.1.5条）。






- 2 -

- 2 -
附表
《甘肃省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75%）设计标准》修订表
	页次
	条文号
	原文
	修订
	备注

	9
	4.1.3
	[image: ]
	[image: ]
	

	10
	4.1.6
	平屋顶的屋顶透明部分的总面积不应大于平屋顶总面积的5%；坡屋顶房间的屋顶设采光窗时，开窗面积不应超过所在房间面积的1/11。
	严寒地区居住建筑的屋面天窗与该房间屋面面积的比值不应大于0.10，寒冷地区不应大于0.15。
	

	10
	
	
	增加4.1.9  采光窗的透光折减系数Tr应大于0.45；有采光要求的主要功能房间，室内各表面的加权平均反射比不应低于0.4。
	

	15
	4.2.4
	
	第1款第3项后增加第4项：4）当阳台和直接连通的房间之间设置隔墙和门、窗，且所设隔墙、门、窗的热工性能不符合本标准第4.2.1条的规定时，阳台与室外空气接触的墙板、顶板、地板的传热系数不应大于本标准第4.2.1条中所列限值的120％，严寒地区阳台窗的传热系数不应大于2.0W/(m2·K)，寒冷地区阳台窗的传热系数不应大于2.2W/(m2·K)，阳台外表面的窗墙面积比不应大于0.60，阳台和直接连通房间隔墙的窗墙面积比不应超过本标准表4.1.4的限值。当阳台的面宽小于直接连通房间的开间宽度时，可按房间的开间计算隔墙的窗墙面积比。
	

	18
	4.3.1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参数限值，当外窗传热系数不满足本标准规定时，可加强屋面和外墙保温隔热性能，按JGJ26-2018中参数限值执行；当建筑的南向外窗窗墙比不满足本标准要求、或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参数与JGJ26-2018和本标准限值要求相比均不满足时，必须按JGJ26-2018中对比评定法计算建筑物供暖能耗进行权衡判断，且必须满足JGJ26-2018规定的权衡判断基本要求。
	

	24
	5.2.3
	锅炉的选型，应与当地长期供应的燃料种类相适应。名义工况下锅炉的热效率不应低于表5.2.3规定的数值。
[image: ]
	锅炉的选型，应与当地长期供应的燃料种类相适应。在名义工况和规定条件下，锅炉的设计热效率不应低于表5.2.3的数值。
[image: ]
	

	28
	5.3.2
	室外管网应进行严格的水力平衡计算。当室外管网通过阀门截流来进行阻力平衡时，各并联环路之间的压力损失差值，不应大于15%。当室外管网水力平衡计算达不到上述要求时，应在热力站和建筑物热力入口处设置静态水力平衡阀。
	室外管网应进行水力平衡计算，且应在热力站和建筑物热力入口处设置水力平衡装置。
	

	33
	5.5.3
	采用电机驱动压缩机的蒸气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或采用名义制冷量大于7100W的电机驱动压缩机单元式空气调节机作为住宅小区或整栋楼的冷热源机组时，所选用机组的能效比（性能系数）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中规定值；当设计采用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作为户式集中空调（采暖）机组时，所选用机组的制冷综合性能系数不应低于国家标准《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GB21454中规定的第2级。
	当采用多联机空调系统或其他形式集中空调系统时，空调系统冷源能效和输配系统能效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的规定值。
	

	48
	8.5.4
	对于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在建筑设计中应将光伏发电作为建筑元素加以组合设计，不应破坏建筑整体效果。
	建筑物上安装太阳能热利用或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不得降低本建筑和相邻建筑的日照标准。对于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在建筑设计中应将光伏发电作为建筑元素加以组合设计，不应破坏建筑整体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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